
南京市商品房现售方案

编号 2022112900836

开发企业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南银法巴消费金融大楼

项目地址秦淮区长白街 588号

申报日期 2022-11-29

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制



填 写 说 明

1、本方案由开发企业自行填写，填写内容必须真实、合法、有效。

2、本方案中提交的所有复印件，均应由收件人员与原件核对后，在复印件上加 盖“与原件核对一致”印章

并签字后方可生效。

3、口为可选项，用“√”或“×”选定。

4、本方案在南京市房地产综合业务系统商品房现售备案申报栏填写，上传并打印提交。



南京市商品房现售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由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的南银法巴消费金融大楼项目，根据土地出让合同，

出让用地总面积 4075.6平方米。根据规划核定，总建筑面积（地上地下）17766.71平方米。共建房屋 1幢，

其中住宅以下空白幢，以下空白平方米。该项目上市现售房屋由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

售。

授权委托人：刘敏，联系电话：18652002208。

二、土壤污染防治情况

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该项目土地不需要进行土壤污染防治，

相关情况在销售现场公示。

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交付使用情况

配套项目名称 交付使用情况 施工进度 交付时间

电力 已交付 已竣工 2022年 7月 29日

天燃气 已交付 已竣工 2022 年 7 月 29 日

给水 已交付 已竣工 2022 年 7 月 29 日

排水 已交付 已竣工 2022 年 7 月 29 日

四、物业管理用房与物业管理相关情况

申报情况

预售许可证号/现售

备案证号 坐落位置(幢号、室号) 物业服务用房面积(㎡)
合计 ------ ------

本项目的前期物业管理企业采用自选方式选聘，并向南京市秦淮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物业管理办公室进

行备案，前期物业合同 2022年 5月 23日签订，前期的物业管理企业为南京市秦淮区商业网点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其资质证号以下空白本项目物业管理区域四至界限东至四条巷南至市级文保单位李鸿章祠堂西至长白街

北至现状七层住宅。于 2022年 8月 9日在南京市秦淮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办理备案手续，备案编号为 2022

字 005号。

五、本次申报现售房屋基本情况

1、本次申请现售的房屋拟在核准现售后第 9日（<10）开盘，具体为：

公安幢号 用途 现售面积(㎡)
套数(间、个)

装修类型

均价(元/㎡，车位：

万元/个)
长白街 588

号 商务办公 16037.7 1 毛坯房 21500

2、车位具体情况说明：

根据规划要求，本期申报地下 1-3层为车库。。

3、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状况：

无。

六、相关承诺：

1、未取得商品房现售备案证前，不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 VIP 号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

金，预订款等性质的费用。不要求购房人提供银行定存、资金证明等验资性质的银行凭证，不采取与电商拥

绑、参与入会抵房款等促销活动。

2、取得商品房现售备案证后，在十日内按《商品房现售方案》中承诺的时间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

供需矛盾突出时，将采用公证摇号的方式，公平、公正对外销售。

3、公司加强内部及对代理公司的管理，凡出现炒卖房号的，一经査实，将无条件接受管理部门处罚，返

还违法所得，涉事人员解除劳动合同。

4、认真落实购房实名制，认购后不更改购房人姓名（含配偶）。

5、申请销售的住宅及为住宅配套的车位、储藏室将严格按物价部门核定的备案价格进行销售，不增加任

何附加销售条件。

6、房屋销售面积由南京房地产测绘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具体分情况和公共部位详见房屋测绘成果报告。

未经规划核准的，但后期增加的共有共用部位不计分摊。



    7、本次申报现售备案的项目不可以向中国境外人士（含港、澳、台）销售。

8、严格按照《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在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之前，按标准一次性足额交

存物业维修基金及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经费。

9、严格按照《南京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做好白蚁防治工作，在进行房屋销售时，向买受人

出具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文件。

10、我司已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售条件的有关证件文件报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11、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如团购，土地出让合同约定配建、移交，需要向业主说明的其它情况。如没

有相关证明文件不得出现免责条款）。

 1、出让要求：⑴该地块所建房屋不得分割转让（含股权）、不得分割销售、不得交换与赠与。如整体转让，

必须征得秦淮区政府书面同意。⑵受让人必须对南侧文保单位李公祠进行修缮、改造（包括李公祠范围内的

绿地公园及所有市政道路的建设），完成修缮改造后无偿移交给秦淮区政府相关部门。李公祠文物本体修缮

投资金额须经第三方审计机构确认，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部分由受让人自行承担，不足 3000 万元人民币部

分，受让人须将差额部分交给秦淮区政府。⑶该地块要求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 100%，建筑单体预制装配率不

低于 40%。其他具体建设要求详见本合同附件《规划设计要点》。采用装配式建筑的地块，不再进行容积率

奖励。

2、受让人同意在 2019 年 9 月 8 日之前动工建设，不能按期开工建设的，应提前 30 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

因受让人原因造成延期建设的，延期建设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3、受让人同意在 2021 年 9 月 8 日前完成全部工程建设，达到竣工验收条件，不能按期竣工的，应提前 30 日

向出让人提出延期竣工申请，因受让人原因造成延期竣工的，延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开工时间延期的，

竣工时间相应顺延。

4、受让人在出让土地范围内进行开发建设时，有关用水、用气、污水及其他设施同出让土地范围外主管线、

用电变电站接口和引入工程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受让人同意政府为公用事业需要而敷设的各种管道与管线进

出、通过、穿越受让宗地。受让人同意保证该宗地相邻土地法人通行权。

5、受让人自取得土地之日起 30 日内，应持本合同、交地确认书和土地使用权出让成交价款支付凭证等资料，

按规定向出让人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取得《不动产权证》。

6、受让人必须依法合理利用土地，其在受让宗地上的一切活动，不得损害或者破坏周围环境或设施，使国家

或他人遭受损失的，受让人应负责赔偿。

7、在出让期限内，受让人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条件利用土地，需要改变本合同规定的土

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条件的，必须依法办理有关批准手续，并取得出让人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

充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成交价款，办理土地变更登记。 项目竣

工后，受让人应在 30 日内向出让人申请建设用地复核验收，出让人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对项目开工时间、竣工

时间、土地开发利用条件等进行复核。验收合格的办理《不动产权证》换证手续。验收不合格的，按规定完

善有关手续后方可办理《不动产权证》换证手续。   8、政府保留对出让土地的城市规划调整权，原土地利

用规划如有修改，出让土地范围内已有的建筑物不受影响，但在使用期限内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改建、翻建、

重建或期限届满申请续期时，必须按届时有效的规划执行，并按届时规定办理有关用地手续。

9、出让人对受让人依法取得并合法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在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

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人应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价值和

剩余年限土地使用权价格给予受让人相应补偿。

10、因城市建设需要，需占用部分出让土地的，受让人不得拒绝；被占用部分土地由占用土地单位按规定进

行补偿，不另退还土地使用权出让成交价款。

11、根据宁房指（2020）35 号文件要求，我司已成立疫情防控小组，制定开盘防疫方案，南银法巴消费金融

大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开盘防疫方案相关文件在现场以公示。

12、报名方法：南银法巴下发金融大楼开盘以现场订购方式为准，咨询电话：025-52851215。.

12、我公司对本现售方案的真实性作出郑重承诺，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开发企业名称：（签章）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范宁



序号 附件名称

1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

2 商品房入网认证收件收据

3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4 授权委托书

5 土地出让合同

6 受让批复

7 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8 工程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

9 地下空间必建人防面积及区域核定单、人防红线图

10 物业服务合同

11 物业管理区域备案表

12 地名批复

13 公安门（楼）牌编排证明

14 各区防疫备案表

15 土地使用权证/不动产权证书

16 物业合同延用说明

17 共有共用部位审核表

18 测算成果报告


